
负债表日后事项，应按新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及相关的规定进

行处理。新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第133条将非日后事项分为重大

会计差错和非重大会计差错两类。重大会计差错应当“调整

发现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，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

数也应一并调整。”也就是说根据重要性原则将其视同日后

事项处理，处理方法同日后事项。非重大会计差错“应当直

接计入本期净损益，其他相关项目也应作为本期数一并调

整。”会计处理程序如下：①将需要调整的损益数结转至“以

前年度损益调整”账户，调整方法同日后事项。②将“以前年

度损益调整”账户的余额转入“本年利润”账户。③有关纳税

调整并入当期期末所得税计算时一并进行；有关盈余公积

的调整并入当期期末利润分配中进行。
如案例二，该有限责任公司应根据审计意见书作如下

会计处理：
①借：固定资产  300万元

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300万元

②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300万元

贷：本年利润  300万元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：在会计实务中，一般只有在企业

“自查”中发现的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事项，才按上述程序处

理。如果是在税务稽查或审计检查中发现的以前年度损益

调整事项，或许就不能按此程序处理了。因为税务或审计人

员为了防止税源流失、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，通常会要求

企业立即进行纳税调整，而非并入期末所得税计算中进行。
此时会计处理程序就应作相应调整：①将需要调整的损益

数结转至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账户。②作所得税纳税调整。
③将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账户的余额转入“利润分配——

未分配利润”账户。④调整盈余公积计提数。对比可知，此时

的会计处理程序与日后事项基本相同，只是因其不是资产

负债表日后事项，不需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字。
如案例一，该国有工业企业应根据纳税调整通知书作

如下会计处理：
①借：累计折旧  100万元

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100万元

②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33万元

贷：应交税金——应交所得税  33万元

借：应交税金——应交所得税  33万元

贷：银行存款  33万元

③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67万元

贷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

67万元（100-33）

④借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 10万元

贷：盈余公积  10万元（67×15% ）

三、案例点评

两个案例的性质完全相同，处理结果却大不一样。案例

一只作了纳税调整，未作损益调整。案例二正好相反，只作

了损益调整，未作纳税调整。点评如下：

1、“本年利润”为所有者权益类账户，核算企业当期实

现的利润。将上年度的损益调整计入后，会相应调增或调减

当期利润，并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。案例一中企业将已

作了纳税调整的损益直接计入该账户，必将导致重复计征

所得税；而案例二中企业将未作纳税调整的损益直接计入

该账户，又将导致漏计所得税。
2、企业对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以前年度损益

进行调整时，应记入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账户。调整损益的

同时未作纳税调整的，将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账户的余额

结转至“本年利润”账户，期末与当期利润一并纳税；调整损

益的同时作了纳税调整的，将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账户的

余额结转至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账户，以避免重复

纳税。
3、案例的更正方法。案例一应首先用红字冲销原来所

作的①、③、④三笔账，然后按前述正确方法进行账务处理；

案例二可将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账户的贷方发生额

直接冲转至“本年利润”账户。
总之，处理以前年度发生的损益调整事项，必须区分实

际情况，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后再予以处理，才可避免发

生错误及舞弊，保全国家和企业双方的利益不受侵害。
（作者单位：长沙电力学院财经 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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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时间仓促，导致本刊 2002 年第 4 期

“会计资格考试”自测试题及参考答案中的一些

差错未得到及时纠正，现更正如下，望予谅解：
1、《经济法基础》参考答案：五 、1、（4）本月应 交消费税=

（585 +46.8）÷（1 +17% ）×25% +2 000 ×1 388 ×0.2 ÷10 000=
190.52（万 元）。

2、《经济法》自测 试题：五 、（一）1、“运 费 20 万 元”改 为

“运杂费 20 万元”。
3、《中级 会计 实务》（一）自测试题：五、5、加 已知条件“并

用存款支付短期借款利息 40 万元”。
参考 答案：一、6、“B”改 为“A”；四 、（三 ）2、3、4、7、中的

“140 万”改 为“200 万”，其计算结果应为“2、28.6 万元，3、28.6
万元，4、52.8 万元，7、（1）124.8 万元（4）64.8 万 元”，同时会计

分录作相应调整。
4、《中级 会计 实务》（二）参考答案：四 、（一）1、（2）②③会

计分录中的借贷方互换；2、等于“230+1.3+27=258.3（万 元）”：
3、（3）会计分录中的借贷方互换 ，（4）等于“258.3+72-45+2.6=
287.9（万元）”。  本刊编辑部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建议·动态
	更正




